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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課程中有關「邏輯」的教學設計 
黃振乾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摘   要 

根據教育部公布修訂中的高中數學新課程標準草案中，將「邏輯」單元移入附錄中。有關「邏輯」

單元的教學，雖然課程計畫更動，但是對於學生邏輯推理能力的培養，卻是不容忽視。筆者認為可以在

課程的單元中，適時的引進有關邏輯的教學。本文旨在介紹如何在不同的單元中，引進有關邏輯的教學，

筆者分別就有關充分、必要、充要條件之建立，原命題、逆名題與對偶命題的關係等之邏輯概念作說明。 

關鍵詞：課程、邏輯、教學活動 

 

壹、前言 
最近教育部公布預訂於 94 年開始實施

的高中數學新課程標準草案中，將「邏輯」

單元移入附錄中。看到這個改變，加上筆者

這幾年在高中任教，有一些關於邏輯教學的

經驗，想提出一些對邏輯教學的看法。 

現正使用的高中數學新課程，是於民國

88年 7月開始實施，取代國立編譯館印行的

部編本。在此次的課程修訂中將「邏輯」單

元又加了進來（ 62年版有邏輯單元，而原 72

年實施的部編本並沒有「邏輯」單元）。加進

來的「邏輯」單元與集合基本概念、函數基

本概念成為第一冊第一章。 

「邏輯」這個單元是不是要列入正式課

程內，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也因為如

此，才會在教材修訂時被移進移出。雖然如

此，「邏輯」單元的教與學，卻是一個值得我

們去重視的問題，怎麼說呢？因為邏輯推理

能力的培養，對於高中生科學基本論證能

力，有不小的影響力。誠如項武義教授（引

自葉東進，1994）在其執筆的民國 62年版高

中數學實驗教材引言部分，就提到： 

「邏輯」乃是討論思考法則的學問。在

一般數學或其他學科中，「簡易的邏輯」是一

個基本的工具，同學並不需要先熟讀 「邏輯

學」，再來學習數學或其他學科如物理、化

學、經濟學等等，但是對於邏輯的最簡易基

本部分卻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並逐漸熟習

其用法。  

因此有關「邏輯」教學，並不是列入正

式教材時就該教，而不正式列入教材就可以

不教。但我們老師對於「邏輯」單元的教學

該持何種態度呢？88 年龍騰版教科書的主

編余文卿（1999）指出： 

新課程（按：指 88年版）在開頭介紹邏

輯、集合與函數三個數學基本概念，為使銜

接國中課程能夠順利，特別透過平面幾何知

識引出邏輯中的充分與必要條件。因此「邏

輯」單元在高中數學裏，應該扮演的是推理

工具的角色，而且也是從學生所熟悉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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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進「邏輯」教學。 

因此我們老師應該也要有這樣的體認，

而不是像有一些高中其學校月考考題，問學

生：「若 23 −= 則 3 是偶數，此命題是否為

真？」諸如此類的問題，大玩邏輯遊戲，甚

至要求學生背真值表，這樣不僅失去邏輯教

學的真義，甚至使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這

應不是作為老師的我們所樂見。葉東進

（1994）就指出 

數學的性質與定理就彷彿是一部機器，

而邏輯推理能力就是連接這些機器零件的螺

絲釘，乍看雖不起眼，卻是缺少不了它。 

邏輯推理能力並不只應用於數學或是其

它科學上，在日常生活有時也常會碰到這類

問題，比如說今年四、五月間爆發的 SARS

疫情，衛生署強調「感染 SARS 一定會發

燒」，是否我們的學生也能正確推得「若不發

燒就代表沒有感染 SARS」，這種在日常生活

中應具備的邏輯推理能力？作為老師的我

們，是否已經給學生足夠的判斷知識？這是

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根據林福來（1994）針

對我國高二學生所作研究顯示：有 47.8%認

為老師說「如果下雨，我就不參加郊遊」與

「如果不下雨，就會參加郊遊」意思一樣，

顯見我們對於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的教

學，還要更加強與努力。而利用數學課程中

的邏輯思考訓練，來加強學生邏輯推理能

力，使學生具備能在數學上、一般科學上甚

至在日常生活中，能使用的邏輯思考論證能

力，是一個極重要的管道，也是數學教育在

今天應該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誠如學者（林

福來、鄭英豪，1997）指出： 

就教育國民使有能力進行論辯的目標而

言，瞭解對偶命題等價，以進行邏輯論證，

這件事在現今的時空環境中，更具有符合社

會發展的教育意義。  

但若是於正式教材中，不用一個獨立的

單元來介紹邏輯，如何在教學中讓學生了解

命題的充分、必要及充要條件呢？又如何讓

學生知道原命題、逆命題與對偶命題的邏輯

關係？並讓學生學習操作反證法與歸謬證法

以論證事件，這些學生應具備的邏輯概念。

這應是一個值得我們高中老師去研究的方

向，從這幾年的教學經驗中，我深深覺得，

其實不管課程是否加入「輯邏」這個單元，

邏輯的概念是可以在許多單元中適時的引

進，與學生一起討論，而這樣引進的教學方

式，更可以讓學生養成隨時檢視她（他）們

正進行的學習或者是解題，是否符合邏輯推

理程序？最重要的是於解題時避免發生錯

誤。以下是筆者在教學過程中，引進邏輯概

念在教學上的一些方式及例子。 

 

貳、教學單元中，引進邏輯概念的教學 

一、有關充分條件、必要條件、充要條

件的教學討論： 

例：求 0542 >−+ xx 之解。 

一般而言對於這一題的求解，學生要正

確寫出本題的答案為 1>x 或 5−<x ，應該

不是件很難的事。但不妨在學生已經知道這

個解之後，可以再進一步與學生討論： 

問題 1、試問：若 0542 >−+ xx ，則 1>x
或 5−<x 是否成立？ 

問題 2、 試 問 ： 若 1>x 或 5−<x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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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2 >−+ xx 是否成立？ 

問題 3、 試問：若 1>x ，則 1>x 或 5−<x

是否成立？ 

問題 4、 試問：若 1>x 或 5−<x ，則 1>x

是否成立？ 

問題 5、 試問：若 0542 >−+ xx ，則 1>x
是否成立？ 

問題 6、 試問：若 1>x ，則 0542 >−+ xx
是否成立？ 

 

(一) 第一階段的討論：有關「若 P則

Q」真假的討論 

為什麼會作這樣延伸的討論？起因於筆

者這幾年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觀察發現，

以現今教材而言，學生在高一開始學完邏輯

的基本概念後，不少學生會有邏輯已經學完

了，若在二次不等式的單元中，出現「試問：

若 0542 >−+ xx 則 1>x 是否成立？」這

樣的討論，學生往往不知所措，這樣的反應

緣自於學生，並沒有將她（他）所學的邏輯

概念，轉化為她（他）的邏輯推理能力。正

因為如此當我們老師上到這個單元時，若能

再跟學生作說明： 

1. 0542 >−+ xx 之解為 1>x 或 5−<x 其

來源是： 

542 −+ xx∵ ＝（ 1−x ）（ 5+x ） 

∴ 1>x 或 5−<x 能使 0542 >−+ xx  

所以  1>x  或 5−<x  

⇒ 0542 >−+ xx … … … （1）  

又欲使 0542 >−+ xx 需要

05,01 >+>− xx 或是

05,01 <+<− xx 成立。所以： 

0542 >−+ xx ⇒ 1>x 或 5−<x ... (2)  

綜合（1）（2）可得： 

0542 >−+ xx ⇔ 1>x 或 5−<x  

所以問題 1、問題 2 為 

2. 因為 1>x 或 5−<x 只要有一個成立即

可成立，所以： 

若已知 1>x 則 1>x 或 5−<x 是成立

的。故： 

1>x ⇒ 1>x 或 5−<x 。 

因為 1>x 或 5−<x ，所以 x 可能在

1>x 的區域，也有可能在 5−<x 之區

域，所以：  

1>x 或 5−<x ＝/＞ 1>x 。 

3. 結合以上 1.2的討論我們可以作以下兩個

結論： 

(1) 0542 >−+ xx ⇔ 1>x 或 

5−<x  ＝/＞ 1>x 。 

故 0542 >−+ xx ＝/＞ 1>x   

因此問題 5為假。 

(2) 1>x ⇒ 1>x 或

5−<x ⇔ 0542 >−+ xx 。 

故 1>x ⇒ 0542 >−+ xx    

因此問題 6為真。 

以上的討論是較仔細的驗證「若 P則 Q」

的真假，其目的是讓學生養成隨時檢視其解

題過程中，命題的邏輯關係是否等價？若學

生能經由思考直接判斷真假，當然最好。雖

然以現在的課程安排方式，學生已經於第一

冊第一章上完邏輯概念，但就好像學完開車

並已經考過駕照，要上路仍需要再磨練一

番，才能輕鬆上路。同樣的，老師也要試著

利用不同的情境，讓學生親自利用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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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的邏輯概念去處理問題，一方面讓學生

知道邏輯不是在考邏輯才出現的，而是可以

應用在任何單元的，並可藉由實際演練中，

體會判斷命題真假的方法，比記下判斷技巧

更為重要。若教材修訂後學生沒有上過邏輯

概念，以這樣的方式開始「若 P則 Q」是否

為真的教學，反而很顯得不刻意，也讓學生

知道要隨時在解題過程中，思考「 P ⇒ Q」

「P ⇐ Q」「P ⇔ Q」是否為真？有了這樣的

基礎，即可進行第二階段的討論，有關充分、

必要、充要概念的討論。 

 

(二) 第二階段的討論：充分、必要、

充要概念的建立 

在上一個階段中，已將問題 1 至問題 6

作過直觀的討論，在這個階段裡，我們可以

引進充分條件、必要條件、充要條件的討論。

經由上一個階段的討論，學生已經知道若

1>x ，則 0542 >−+ xx ，因此我們可以

跟學生說明： 

因 為 1>x 這個條件已經充分到使

0542 >−+ xx 成 立 ， 所 以 1>x 為

0542 >−+ xx 之充分 條件。同樣的若

1>x 或 5−<x 成立則 0542 >−+ xx 成

立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1>x 或 5−<x 為

542 −+ xx 之 充 分 條 件 。 但 是 因 若

0542 >−+ xx ，則 1>x 不一定成立，原

因是 0542 >−+ xx 也有可能 5−<x 。也就

是說 0542 >−+ xx ，則 1>x 不必要一定

得成立，所以 1>x 不是 0542 >−+ xx 的

必要條件。但 0542 >−+ xx ，則 5−<x 或

1>x 必 成 立 ， 因 此 5−<x 或 1>x 為

0542 >−+ xx 之必要條件。綜合上述我們

可知道 0542 >−+ xx 為 1>x 或 5−<x 之

充要條件。 

其實命題是否充分、必要？都有其可理

解的中文意涵，因此最好能鼓勵學生以理解

為主，這樣既輕鬆又能隨時應用。 

 

(三)結論 
1、若 P則 Q是否為真的探討，比去記住充分

條件、必要條件、充要條件這些名詞還重

要。當然這些名詞的概念學生一定要具

備，但這是要學生能靈活的判斷 P ⇒ Q、

P⇐ Q、P ⇔ Q是否為真之後的後續教學。 

2、其實在任何單元，老師都應該可以在教學

中提供延伸的討論。若是沒有在特定的單

元中教過邏輯，我們也可以在許多單元開

始進行有關邏輯的教學。如此，一方面可

以使學生完成此單元的學習之外，更重要

的是，能使學生更靈活的作邏輯的推理，

也讓學生於解題過程中知道隨時去檢視命

題間的充分、必要及充要條件，這才是邏

輯教學的最主要目的，也才能使學生在解

題過程中，避免出現不必要的錯誤。 

 

二、有關原命題、逆命題與對偶命題的

教學 

如何與學生建立原命題與對偶命

題的等價關係？如何引進逆命題的討

論？ 
其實這些概念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來引

進，並不一定要在數學課裏，若是擔任導師

的工作，甚至可以在班會中，利用一、兩堂

課作有關之教學設計來與學生討論，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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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題材應該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而

不需直接使用數學的例子，因為這些命題的

關係，其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應用到

的。例如在今年 SARS 時期，報紙常刊有關

SARS 的新聞，我就曾在班會中利用新聞上

提到：「得 SARS的患者，必會發燒」這樣的

一個話題，來作為教學的題材，來跟學生談

談原命題、逆命題及對偶命題，以這樣的時

機、這樣的方式，來進行邏輯教學，一來可

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二來也可以讓學生

體認到邏輯的推理是很生活化的，而且相當

重要。以下是我提出的題材，我利用命題一

作為原命題，慢慢引入其他三個命題，而這

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常識，往往使她（他）們

馬上進入狀況，而且很快的了解了原命題與

對偶命題的等價關係，這時我接著引進原命

題、逆命題、否命題、對偶命題的這些名詞，

並討論之間的關係、與真假。這樣由日常生

活中的例子出發，慢慢的即可引進有關數學

的例子，並進一步介紹反證法與歸謬證法

等，這樣的方式其中一、兩節可以於班會中

實施，接著就可以在數學課進行後續的探討。 

命題一：得SARS的患者，必會發燒 

命題二：若患者發燒則一定得 SARS 

命題三：不得 SARS，必不發燒 

命題四：不發燒則一定不得 SARS 

 

參、 養成學生隨時檢驗邏輯等價關係

之必要性 
在邏輯單元的考試中，常出現這樣的題

目： 2>x 則 3>x ，是否為真？ 3>x 則

2>x ，是否為真？當然，大部分學生都了

解前一個命題為假，但下一個命題卻是真

的。一般而言學生均有這樣的判斷能力，但

是在解題過程中卻不時發生錯誤，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情形，我舉一個例子來作說明： 

例：  若 baxxf +=)( ， Rx ∈ ， ba, 為

常數，已知 2)1(1 ≤≤ f ， 4)2(3 ≤≤ f ，

求 )3(f 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以下是不少學生的解法，最後卻發生答

案錯誤的情形： 

∵ 2)1(1 ≤≤ f   ∴ 21 ≤+≤ ba … … … (1) 

∵ 4)2(3 ≤≤ f  ∴ 624 ≤+≤ ba ..… . (2) 

由(1)可得      12 −≤−−≤− ba … ... (3)     

(2)＋(3)可得 52 ≤≤ a 故 25 −≤−≤− a .. … (4) 

又    21 ≤+≤ ba …   … (1) 

(1)＋(4)可得 04 ≤≤− b 又 

∵ 52 ≤≤ a ∴ 1532 ≤+≤ ba  

故 得 15)3(2 ≤≤ f … 即 )3(f 的 最 大 值

15，最小值 2…  

但正確答案卻是 11)3(6 ≤≤ f   即 )3(f 的

最大值 11，最小值 6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形？我們仔細作

一些探討：滿足 2)1(1 ≤≤ f ， 4)2(3 ≤≤ f

的 點 （ a , b ）， 只 在 21 ≤+≤ ba ，

624 ≤+≤ ba 的範圍裡，如圖（一）的斜

線區域（即平行四邊形AECF，包含邊），但

學生在其運算過程中，卻為了計算需要而不

小心得到 52 ≤≤ a ， 04 ≤≤− b  這個結

果，其範圍如圖（一）的橫線區域（即長方

形 ABCD，包含邊）。要得到 )3(f 即要得到

ba +3 的最大值與最小值，我們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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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a , b）只能是斜線區域內（包含邊）的

點（ a , b），但學生卻誤用了橫線區域內（包

含邊）的點（ a , b），當然得到錯誤的結果。 

 

 

 

 

 

 

 

 

 

 

 

 

圖（一） 

 

學生於計算過程中常出現這樣的問題卻

不自知，最大的徵結在於學生不太考慮她

（他）在計算過程中，已經將符合已知條件

的命題 P推到命題 Q，而命題 Q卻推不回去

命題 P，這又回到邏輯的是否等價的問題上

了。因此，我們實在有責任隨時以一些例子

跟學生介紹這個問題，讓學生在不斷的學習

中培養隨時檢視她（他）們的解題過程。 

接著我們在來看另一種情形，若 42 =x

則 2=x ，是否為真？幾乎大部分學生均能

知道這是錯的，因為正確答案應為 2+=x 或

2−=x ，學生會因為考邏輯而作詳細的判

斷，但在解題時卻往往忽略了。我們來看另

一個例子： 

例： )1,(ka = ， )3,2(=b 且 a，b向量

夾角為 060 ，求 k。  

蠻多學生解出答案是 –8±
3

313
 

但答案卻只有–8+
3

313
 

請看一般學生解題過程： 

第一步： 060cos|||| baba =⋅     

∴ 132 2 +=+ kk 13 ×
2
1
⋯⋯⋯（1） 

第二步：平方  ∴ 

4
1

131)32( 22 ××〉+〈=+ kk  ⋯⋯⋯（2）.   

第三步：解二次方程式得到 k=–8±
3

313
 

若是沒有養成在解題過程中，隨時檢視計算

過程，即很可能馬上得到k=–8±
3

313
這樣

的答案，但卻不知去檢查。以本題為例，在

第二步中學生將第一步的結果加以平方：其

結果分析如下 

132 2 +=+ kk 13×
2
1
 

⇒
4
1

131)32( 22 ××〉+〈=+ kk  

但
4
1

131)32( 22 ××〉+〈=+ kk ＝/＞ 

132 2 +=+ kk 13×
2
1
 

因此由
4
1

131)32( 22 ××〉+〈=+ kk 所得到

y

x

-3

1

-1
-2

5
4
3
2

6

1 5432

A(2,0)

D(5,0)

F(4,-2).
..

.
E(3,-2)

C(5,-4).
B(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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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當然不是符合原始條件的 k。 

雖然學生遇到若 42 =x 則 2=x ，是否

為真？輕而易舉得到正確答案，但若平常沒

有養成檢視邏輯等價的習慣，雖然很認真解

題，但最後卻無法得到完全正確的答案。因

此老師如能常作這樣的示範，相信學生解題

錯誤率必定降低。 

 

肆、結語 
數學的教學貴在啟發與聯想，文中所介

紹的題目持續作延伸，雖可能會影響為學生

補充題目的時間，但筆者認為，若學生只是

不斷的解題，一心只想快速得到答案，但是

卻不去思考：解題到這裡為止，我用了哪些

解題條件？用了多少解題工具？更重要的

是，我使用的工具是否與合乎題意？是否跟

題目本身的條件依然一樣？這一些判斷能力

是我們老師於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具備

的。而有了這些能力，才能讓學生具備更嚴

謹的學習態度，與更靈活的自我檢測動力。 

利用引進邏輯教學在課程的一些單元

中，我們可以給學生一個很好的示範，那就

是我們經由學習得到的知識，是可以隨時派

的上用場的，而這樣的體認在提昇學生學習

興趣上，應該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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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些例子 
例 1： 0: 22 =++++ feydxcyxΓ ，

Rfedc ∈,,, ，試問： 

1、 Γ 表一圓，則 C = 1，是否為真？ 

2.、C = 1，則Γ 表一圓是否為真？ 

例 2： 6116)( 23 −+−= xxxxf ，若 a為

0)( =xf 之根，則下列何者為真？ 

(A)a = 1(B) a = 2(C) a = 3(D) a > 0 

例 3：（1）若 ),( yxP 在方程式 3
2
4

=
−
−

x
y

之

圖形上 

�試畫出 3
2
4

=
−
−

x
y

之圖形 

�請問方程式 3
2
4

=
−
−

x
y

所表示

之 圖 形 與 方 程 式

)2(34 −=− xy 所表示之圖

形是否一樣？ 

(2) 若 ),( yxP 在方程式 3
2
4

=
−
−

x
y

之

圖形上，則 ),( yxP 在方程式

)2(34 −=− xy  之圖形上是否

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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